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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 

执行裁定书 
 

（2019）粤 0305执 11913号 

 

申请执行人：王建南，男，1962年 2月 5日出生，汉族，公

民身份号码：440301196202052338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

福田区益田村 78-204。  

被执行人:许钊源，男，1963年 1月 24日出生，汉族，公民

身份号码：440524196301246379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

山区白石二组 8号中信红树湾花城 13栋 C-1602。  

申请执行人王建南与被执行人许钊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

院作出的（2019）粤 0305民初 21075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

力。因被执行人未在该民事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，申请执

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依法受理。 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许钊源名下位于汕头

市中信海滨花园西区 39 幢 103 号房的房产 [不动产权证号:粤

（2017）汕头市不动产权第 0043656号]和位于汕头市中信海滨花

园西区 39幢 501号房的房产 [不动产权证号:粤（2017）汕头市

不动产权第 0043638号]。2020年 6月 10日，本院责令被执行人

许钊源在指定期间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

许钊源至今未全部履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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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许钊源未履行本院作出的（2019）粤 0305

民初 2107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，应当处置其名下的财产用

于抵偿债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

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

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被执行人许钊源名下位于汕头市中信海滨花园

西区 39幢 103号房的房产 [不动产权证号:粤（2017）汕头市不

动产权第 0043656 号]和位于汕头市中信海滨花园西区 39 幢 501

号房的房产 [不动产权证号:粤（2017）汕头市不动产权第

0043638号]，用于抵偿其所负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审  判  长   严俊涛 

审  判  员   肖  丹 

审  判  员   陈盛超 

 

 

 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 潘思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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